
大学生参军入伍政策解读

一、报名办法

1.在全国征兵网报名，填写个人基本资料，导出打印《预

征对象报名登记表》（注意：应征地可选择学校所在地，也可

选择户籍所在地），以系为单位报送就业中心。

2.报名后，体检、政审、预定兵、集训、定兵等事项，以

入伍地武装部通知为准。

二、报名类别

（一）应征报名男兵

高校在校生年满 17 至 22 周岁，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高校毕业生年满 17 至 24 周岁；

应征报名时间：2018 年 1 月 10 日—2018 年 8 月 5 日。

（二）应征报名女兵

普通全日制高校在校生及应届毕业生，年满 17 至 22 周岁；应征报名时间：6 月 25 日

—8月 5日 18 时截止。

（三）招收士官报名

1.为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所学专业符合部队需要，未婚，男性，年龄不超过 24

周岁（截止当年 7月 31 日），报名时间以全国征兵网通知为准；

2.普通本科毕业生入伍后授予下士军衔，服役满 1年后授予中士军衔；高职（专科）毕

业生入伍后授予下士军衔，服役满 2年后授予中士军衔；

3. 新兵训练和岗前培训期间，按义务兵新兵标准发放津贴；从下达士官命令的当月起，

按照相应的士官工资标准发放工资，享受国家资助政策。

三、优待政策

（一）入伍政策

优先报名应征、优先体检政考、优先审批定兵、优先安排使用，让大学生入伍安心，服

役暖心，退伍放心。

（二）发展政策

1.保留学籍。入学前服役，或者在读服役，高校保留学籍或入学资格，退役后 2年内允

许复学或入学；

2.免修军事技能。退役大学生士兵入学或复学后免修军事技能训练，直接获得学分；

3.考试升学加分。高校应届毕业生应征入伍服兵役退役后 3年内参加研究生考试，初试



总分加 10 分，在部队荣立二等功及以上的，免试（指初试）攻读硕士研究生；

4.军校考试。正在高校就读的在校大学生（含新生），年龄不超过 23 周岁，可以报考军

队院校；

5.改选士官。军队十分重视大学生士兵的培养使用，优先从大学生士兵中选取士官；

6.放宽转专业限制。大学生士兵退役后复学，经学校同意并履行相关程序后，可转入本

校其他专业学习；

7.专科升学。专科在校生入伍经理可作为毕业实习经理，具有专科学历的毕业生，退役

后免试入读成人本科，荣立三等功以上奖励的在校生，完成学业后免试入读本科；

8.设立“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计划。专项计划规模控制在 5000 人以内，专门面

向退役大学生士兵招生，在全国研究生招生规模内单列下达，不得挪用；

9.退役招录。全省专职人民武装干部职务出现空缺时，主要从退役大学生士兵中单独组

织招录，报名数量不足时可招录其他人员。全省政法干警招录时，安排一定比例用于定向招

录退役大学生士兵。退役大学生士兵，参加省、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笔试总分加 5分，

参加县、乡各类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笔试总分加 10 分，同等条件下优先聘用。国有企业

招工时，安排不低于 20%的比例，用于定向招录退役大学生士兵；

10.退役就业服务。高校毕业生士兵退役后一年内，可视同当年的应届毕业生，申请办

理就业报到手续，户档随迁。每年，由省军区牵头，组织针对退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双选会。

（三）经济政策

1.学费补偿贷款代偿。本、专科 8000 元/年；

2.家庭优待金（郑州）。2017 年为 33166 元，到四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潜艇、潜水等

有特殊要求岗位服役的每人每年增加 5000 元，到西藏服役的每人每年增加 20000 元；

3.增加经济补助。从 2016 年始，河南省财政一次性给予 5000 元补助；

4.福利待遇。义务兵津贴第一年 850 元/月、第二年 950 元/月，士官工资下士 4315 元/

月、中士 5455 元/月、上士 6230 元/月；义务兵退役，部队发给退伍费、回家差旅费、医疗

保险费、1个月津贴及生活费等近 5000 元，退役金 9000 元；另，还有地方政府、学校其他

经济补助。

（有关最新政策调整以上级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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